
国有企业分流安置人员思想状况
——来自重钢的调研

口 张亮

2007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对其实施环保搬迁的重

大决策。重钢成为继首钢之后，中国钢铁工业第二家实行

环保搬迁的大型企业。大量分流人员的安置问题解决的

好坏成为该企业、涉及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

一、分流安置人员的思想状况

自2007年实施环保搬迁以来，重钢共分流安置人员

13317人，其中国有职工7744人、集体职工3348人、劳

务工人和返聘人员2225人。分流安置人员思想状况总体

稳定。

(一)搬迁工作认同度高

调查反映，多数职工理解和支持市政府所作决定，能

够正确认识重钢环保搬迁对于重庆市，特别是大渡口区

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展现出较强的奉献精神。问卷调查

显示，对市政府针对重钢环保搬迁的决定表示“理解并支

持”的占42．3％，表示“不完全理解，但支持”的占36．7％，

两者之和达到79％；表示“理解但不支持”的占15．7％，表

示“不理解也不支持”的仅占5．3％。认为分流安置工作

“有利于集团公司的发展”的占43．8％，认为“是为主城经

济结构调整、环境质量改善等作出的贡献”的占25．7％，

两项之和为69．5％；认为分流安置工作“对集团公司发展

作用不大”及“带来了一定社会问题”的分别占19．7％和

10．8％。

(二)未来展望积极乐观

调查发现，安置人员对目前的分流安置工作整体满

意度高，对未来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具有信心。问卷调

查显示，对分流安置工作表示“满意，充分保障了个人及

家庭的利益”占36．2％，表示“除部分细节外，基本满意”

占45．7％，两者之和为81．9％。认为分流安置政策“合理，

可以接受”的占42．6％，认为“一般，勉强可以接受”的占

38．5％，两者之和为81．1％。表明安置工作基本符合广大

职工的根本利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较好。在“对未来生

活的预期”调查项中，认为自己生活将“越来越好”的占

45．2％，认为会“维持现状”的占35．2％，认为“更加困难”

的仅占6．8％。

(三)就业观念理性务实

调查发现，分流人员的自我认识较理性，能够较客观

地看待分流安置，普遍具有积极的职业规划。在“自己被分

流安置原因”的调查项中，选择“年龄不占优势”占43．1％，

选择“技能不全面”占22．6％，选择“缺少文凭”占26．7％，选

择“运气不好或关系不到位”的仅占7．6％。在关于再就业意

向的调查中，选择“已经有明确再就业规划的”占52．3％，选

择“再看看，考虑后再决定”的占32．1％，“没有打算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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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在职业选择方面，表示“希望以后继续从事钢铁相关

产业”的受访者占39．7％，“从事其它行业”的占31．7％，“自

己创业”的占9．8％，三者之和为81．2％。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及分析

在问卷调查及访谈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值得关注的

问题。

(一)对新环境感到不适应

随着重钢生产线及大量员工的转移，原来“企业办社

会”的管理模式在搬迁后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配套服务

也出现“空心化”，如重钢建厂以来一直承担着职工居住

区的垃圾处理、化粪池清理、下水管道维护、公住房维

修和外墙装饰等公共服务工作。搬迁后，不少群众反映

这些公共服务没有开展，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生存安全。

有16．9％的人员表示“居住环境应该得到更好的改善”。

生活状况的改变诱发部分员工的抵触情绪或心理问题。

另外，大量职工(3545人)通过大龄“直通车”或提前退休

分流，他们对自己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核算、缴纳等

情况存在疑虑。新环境并没有为群众带来生活环境的改

善，反而产生了诸多问题，抵触情绪滋生，社区管理难度

加大。调查显示，有33．5％的受访者对自己被“分流”的事

实感到沮丧。有15．1％的人员担忧自己变为“社会人”后

“无人管”。18．1％的人员认为分流安置工作使自己损失

了个人及家庭利益。对现在所处的环境表示适应的仅占

20．7％，有38％的受访者表示不适应。

(二)对再就业有畏难情绪

调查发现，重钢部分分流安置人员就业观念老化。以

前因是重钢职工，优越感较强，分流后心理落差较大，自

觉低人一等，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再就业的职业选择

与能力不匹配，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加之在年龄、技能

方面的劣势，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许多人感到自己

年龄大、身体差，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有32．9％

的人员认为应该更好地解决再就业工作，18．8％的人表

示以后“什么都不会做”。据调查，分流安置人员中劳务工

和返聘人员因能吃苦、年轻，适应能力较强，再就业渠道

较为通畅。而此类人员仅占分流安置总人数的16．7％，对

整个群体的再就业推动意义不大。有46．6％的人员将“再

就业难”选择为整个分流安置人员群体最大的担忧。

(三)家庭问题带来精神压力

调查发现，在重钢分流安置过程中，部分家庭夫妻中

一人被分流安置，另一人赴长寿工作，因排班等问题，两

地分居现象较为普遍，家庭纠纷时有发生，夫妻关系受到

影响；部分安置人员实现再就业后，因工作时间、地点、性

质等变化，家中子女、父母无人照料，出现“留守儿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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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老人”现象。此类问题，在分流安置家庭中引发了部分

家庭矛盾，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少数人员甚至出现心

理或精神疾病。调查中，有28．5％的人员觉得“家庭负担

较重”，9．8％的人员担心出现“夫妻感情问题”。

(四)遗留问题导致诉求心理变化

重钢属于国有老工业企业，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的模

式导致各种矛盾叠加，因搬迁诱发的信访问题日益凸显，给

社会造成较大压力，部分职工的诉求心态变化、不满情绪滋

生，进而忽视了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学习、应用，将希

望完全寄托于信访，诉求形式单一，诉求心态急躁。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思想工作，提升对新环境的认可度

一是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要引导分流

安置人员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坚定发展信心。企业及相

关部门要深入职工群众，组织各层次的座谈，开展调研和

谈心，加强当面沟通，倾听其诉求，了解其关切，把握其心

态。在此基础上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才能真正统一思

想，凝聚人心。

二是把思想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组建一支稳

定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扎实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依托

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着力解决好分流安

置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建立企业、政府部门、社区、居民

的多方协调机制。建立反馈及考评机制，切实保障其民主

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逐步提高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是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维持分流人员与企业、政府

的情感联系。加大企业文化传承和文化活动力度，调动分

流安置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消除他们的孤立感，激发

对企业情感，打造精神家园。可参照首钢做法，在搬迁过

程中，组织制作印有厂东门和主流程14个单位特色图案

的巨幅长卷，开展签名留言活动，拍摄《回望石景山》、《光

荣首钢》专题片等，效果良好。

(二)加强再就业辅导，消除畏难情绪

一是帮助分流安置人员改变就业观念。建立“职业发

展辅导工作室”，开设角色转换团体心理辅导讲座，逐步

改变与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的旧观念。

二是开展技能培训。根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以及未

就业的分流人员年龄、文化程度和求职愿望，提供有针对

性的培训。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壮劳动力，组织其参加

机械制造、机电维修等技能培训及创业培训；对愿意到信

息产业企业就业的人员，组织其参加信息产业预备制培

训；对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员，开展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

技能相对简单、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

三是畅通就业渠道。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协调工作，

鼓励各行各业吸收分流人员再就业，同时对自谋职业，自

主创业的人员给与相关的政策倾斜，形成渠道畅通、鼓励

就业的良好政策环境。将未就业的分流人员中纳入就业

困难人员范围，以落实就业岗位为重点，实行分片包干，

落实专人，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援助。建立政府购买公益

性岗位机制，开发保绿、保洁、保安等社区公益性岗位和

机关事业单位后勤服务岗位，托底分流就业困难的分流

人员，力争就业困难的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就业。

四是鼓励自主创业。对有创业培训意愿的，开展有针

对『生的SYB、微型企业等创业培训。对分流人员从事个体
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建立创

业项目库，组建创业专家服务团，为创业的分流人员提供

项目推荐、开业指导、管理咨询和跟踪服务等创业服务。

(三)完善服务及保障，免除群众后顾之忧

一是健全社区职能。大量分流安置人员从过去的“企

业人”变成“社区人”，管理的压力已经由企业转到地方。要

做好市政设施、环卫绿化、水电能源等的移交工作，完善社

区管理档案、制度。加大对涉及分流人员社区的资金保障力

度，解决垃圾处理、化粪池清理、下水管道维护、公住房维修

和外墙装饰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充分考虑重钢的实际，采用灵活

的医疗费、养老保险缴纳方式。适当调减社会保险参保扩

面人数和社会保险费征收基数，调增基本养老保险收支

缺口封定基数。逐步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充分解决分

流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免除其后顾之忧。

(四)切实解决遗留问题，引导理性诉求

一是加强协作，开展矛盾动态排查。全面掌握重钢环

保搬迁可能诱发的不稳定因素，继续对各类矛盾进行动

态排查，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在接访过程中加强企业

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和协作，把握信访维稳工作的主动权。

由重钢环保搬迁信访维稳领导小组牵头，严格按照《重钢

环保搬迁信访稳定工作方案》，研判和处置重钢搬迁及后

续管理的信访稳定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

究重钢环保搬迁稳定问题。同时，应由市公安局牵头，制

定重钢环保搬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建应急队伍，建立

应急机制。

二是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机制，真正做到重大事项出台前有风险分析

预测，实施后有稳定责任追究。确保分流安置工作规范

化、法制化、透明化，减少信访稳定的诱发因素。

三是加大重钢环保搬迁信访维稳工作的专项财政支

持。重钢环保搬迁所诱发的信访问题和矛盾，涉及面广，

且人员众多，许多问题至今仍无法得以解决。为保证这一

系列问题得以更好、更有效的解决，建议建立重钢环保搬

迁信访维稳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解决重钢环保搬迁诱发

的历史遗留问题、新生法律政策外问题等复杂疑难问题。

专项资金的来源，可以考虑由重钢企业(搬迁企业、改制

企业)缴纳一定数额的信访稳定保证金，由领导小组负责

监管，并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

四是加大对普遍性信访事项的处置政策支持。根据

目前掌握情况，重钢环保搬迁诱发的信访事项中，涉及现

有法规政策无法解决的情况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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